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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次修訂歷程
二、本次修訂方向
三、修訂內容



一、歷次修訂歷程

100年10月17日府災復字第1000564177號函訂定

101年12月24日府災復字第1010953521號函修正第2～12

條；增訂第13～15條條文

103年10月13日府災復字第1030960064號函修正要點名

稱、第1～12條

106年9月18日府災復字第1030960064號函修正第2、4、

6、7、9~11條

108年............



100~107年

經費

7月豪雨，南
瑪都颱風，
78件，金額

1億2,100萬

1千元整

520豪雨、
6月泰利
颱風及蘇
拉及天秤
颱風，
382件金

額6億
5,517萬5

千元整

0519豪雨、
蘇力颱風、
潭美及康芮
颱風
431件

金額7億
4,576萬2千
元整

6月及8月豪
雨，麥德姆
颱風
82件，金額

2億7,971

萬1千元整

0519豪雨，
蘇迪勒、杜
鵑颱風
123件

金額2億
8,651萬6千
元整

0206地震、
6月豪雨，
7月尼伯特、
9月莫蘭蒂
梅姬、10

月豪雨
422件

金額9億
7,051萬1千
元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0211地震、
6月豪雨、
7月泥沙
及海棠颱
風颱風
135件，

金額4億
3,504萬6

千元整

106年

0206花
蓮地震、
6月豪雨、
8月豪雨，
330件金

額9億
7,778萬
5千元整

107年



100~107年

經費

4,837

萬8千
元

6,398

萬7千
元

9,669

萬5千
元

6,387

萬2千
元

1億
2728

萬4千
元

5億
6,17

0萬6

千元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億
1,177

萬1千
元

106年

4億
9,539

萬3千
元

107年

中央撥補4億
1,212萬9千元



災後復建工程 與搶險修險 區別

1. 復建：指災害發生後，為復原重建

公共設施，以恢復其原有功能，所

作之處理措施

2. 災後7天提報業務機關12天業務

機關送災防辦公室彙整

3. 災後一個月內提報行政院

4. 工程複雜、金額多(10萬元以
上)，未具緊急性者提報災後復建

工程

1. 緊急封堵、強固或救險，以避免損害

發生或擴大之臨時權宜措施、危險建

物、工作物拆除及對公共設施有危害

之障礙物或漂流物之移除

2. 具有時效急迫性，工程簡易、

復建經費較少等，建議以開口契

約進行搶險搶修優先考量

3. 急迫性者以緊急採購辦理，例：維冠

大樓拆除，南瀛天文台



復建工程及搶修險案例
搶險搶修

105年0206地震大內區
南瀛天文台 1,100萬元

災後復建工程
105年9月莫蘭蒂颱風南區臺南市體
育園區復建工程核定858萬9千元



1. 災後復建工程提報需掌握時效及相關規定

2. 搶險搶修經費如有不足，應儘速提出申請撥補，不能因經費不
足而不進行必要之搶險搶修作為

3. 評估搶險搶修工程列出輕重緩急及優先施作之項目及順序

4. 公共設施毀損災後復建攸關公共安全、政府形象及民眾生活品

質權益等，搶修工程如無法在年底前竣工，先予結算核銷結案，
再主動與本府業務主管機關研商列入明年度由業務經費續辦

5. 依當次毀損程度及工程性質及時效，搶險搶修或提報列入災後

復建工程案件，2擇1納入，不得重複提報



二、本次修訂方向

納入搶險搶修窗口彙整

新增核銷格式納入開口契約規定

納入災準金核銷送審作業規定及自主

檢查表規定



三、修訂內容

現行規定

三、搶險、搶修、復建工
程查報及複勘作業：

 (五)主管機關辦理復建工
程業務，應指定業務主辦
人員為聯繫窗口，並將名
單函報災防辦公室。主辦
人員異動時亦同。

修正規定

三、搶險、搶修、復建工程查
報及複勘作業：

 (五)主管機關辦理搶險、搶修
及復建工程業務，應指定主辦
人員為聯繫窗口，並將名單函
報災防辦公室登錄列冊，人員
異動時亦同



現行規定

四、搶險、搶修執行作業：

 (三)主管機關、區公所辦

理搶險、搶修開口契約應

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完成

簽訂

修正規定

四、搶險、搶修執行作業：

主管機關、區公所辦理搶險、搶

修開口契約之簽訂應於每年四月

三十日前完成，開口契約內容應

納入施工日誌表(附表一)及施工

前中後照片(附表二)





現行規定

 四、搶險、搶修執行作業：

 (四)主管機關、區公所搶險、
搶修開口契約經費不足支應
時，得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
三條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
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
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
三條規定之限制；並依政府
採購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及特別採購招標決標
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採
購，並於災害發生後儘速函

報災防辦公室申請追加經費，
且簽奉核可動支災害準備金

轉正支應

修正規定

 四、搶險、搶修執行作業：

 (四)主管機關、區公所搶險、
搶修開口契約經費不足支應時，
得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應
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移
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

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
制；並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特別採購
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採購，並於災害發生後儘
速填覆需求表(附表二)函報災

防辦公室申請追加經費，且簽
奉核可動支災害準備金轉正支
應



現行規定

六、規劃設計作業：

(二)規劃設計費應適
當調整至該工程經費
項下列支，同時註銷
原規劃設計費。

修正規定

六、規劃設計作業：

(二)規劃設計開口契約依政
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七款規定納入擴充條款，
擴充範圍以預算金額四倍為
原則；規劃設計費應適當調
整至該工程經費項下列支，
同時註銷原規劃設計費。



現行規定
 九、復建工程管制考核作業：

 (四)復建工程完工期限，應
依行政院訂頒公共設施災後
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
業要點規定期限辦理，未能
依限完工者，應依規定程序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展延。
第一次展延由主管機關彙整
後，送交研考會彙總函送中
央主管機關，第二次以上展
延者，由主管機關彙整後，
逕送中央主管機關；未經提
報行政院之案件，無須辦理
展延。

新增規定

九、復建工程管制考核註銷作業：

(五)災後復建工程之註銷，主管機關應敘
明理由、後續處理方式及對復建成效之影
響，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如由本府自行核
定之案件，應提報本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同
意函復，同時該工程款須儘速送主計處辦
理核定註銷分配手續，並副知本府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財政稅務局、主計處及災
害防救辦公室。

(六)中央核定案件辦理展延及註銷作業，
提報及審查機關需同步於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
訊系統」之復建執行控管項登錄。



現行規定
 原法規無此

項

新增規定

十一、緊急搶救實支核銷送審作業

(一)辦理搶險搶修主管機關及區公所應完工後一個月內完成

驗收結算，並於10日內上網至本府災防辦公室填報實支金額。

(二)當年度本府災害準備金不足需向行政院申請經費撥補，

為利函報行政院主計總處進行災害準備金書面審查，本府與

所屬機關學校及各區公所應於規定期限前檢附核銷資料（如

災害準備金動支案簽文、契約書影本、決算資料、付款證明

等），送本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轉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

逾期未報送或資料不完備，經通知仍未補正致行政院主計總

處不予認列相關動支數額者予以懲處。

(三)核銷資料應確認金額後，依照目錄(附表四)及支出明細

表(附表五)依序編排，並填妥自主檢查表俾利送審 (附表六)。





現行規定

十一、為獎勵主管機關、
區公所等辦理復建承辦
人員之辛勞，獎懲標準
如下:

(一)主管機關、區公所
承辦人員依當年度主辦
件數、案件經費及案件
完工率等，給予行政獎
勵(詳附表)，當年度如
案件增加，得視實際執
行情形提高獎勵。

修正規定

十二、為獎勵辦理復建工程及搶險
搶修相關人員之辛勞，併規定獎懲
標準如下:

主管機關、區公所承辦人員依當年
度主辦件數、案件經費及案件完工
率等，給予行政獎勵(詳附表六)，
當年度如案件增加，得視實際執行
情形提高獎勵。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